
公物修繕作業程序要點 
 

一、修繕分自費及公費： 
(一)自費：由申請人負擔維修費用。 
(二)公費：由總務處年度修繕預算經費支付。 

二、修繕分類：分定期修繕、緊急修繕、自行修繕、臨時修繕等四類。 
(一)定期修繕：校舍建築（含內部各項設備）、各共用系統（電力、電信、消防、

給水、污廢水）、 道路、照明與固定之教學設備等等，由總務處排
定維護時程進行檢修保養。 

(二)緊急修繕：發現設備器材有異狀或故障，且該事故有立即性之需求危險或使用
上之障礙，由總務處即刻派員處理。 

(三)自行修繕：各單位、使用人或保管人發現其設備器材有異狀或故障，可自行維
修者，可至總務處領取所需器材 或借用工具自行修復，或自行通知
維護廠商處理。所領器材以金額以不超過壹千元為限。 

(四)臨時修繕：前述以外之維修事項，由總務處安排時間派員處理。 
三、修繕申請程序：維修申請依下列規定辦理：教職員生由其導師、使用人、行政單位

負責人向總務處提出申請。 
(一)緊急修繕：事故發生請發現人員立即通知總務處派員處理，而使用單位仍須補

送申請書至總務處。 
(二)自行修繕：當事人至總務處填寫領料單或工具借用申請。  
(三)臨時修繕：向總務處提出維修申請，總務處排定時間派員處理。 

四、原則： 
(一)若屬正常使用而損壞者，屬於正常維修原則，一切費用概由學校支付。 
(二)若屬不正常使用而損壞者，則依實照價賠償。 
(三)各種教室故障維修由使用班級之班代向總務處提出申請。 
(四)公共區域由工友及營繕組人員定期巡視維護，或由發現人員向總務反應。 
(五)一般損壞情形於三日內修復，情況嚴重或需購物料維修特珠時則通知報修單位

使用人述明目前處理方式及預計修復時程並讓使用人了解。 
(六)如需校外廠商修繕及已訂有保養合約之器材設備修繕，則以與廠商議定之時間

為準 
五、本辦法經行政會報討論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修繕通報單：如附件表 
 

http://www.wlsh.tyc.edu.tw/%7Ewuling03/%E6%A0%A1%E8%88%8D%E7%AE%A1%E7%90%86/%E5%9C%8B%E7%AB%8B%E6%AD%A6%E9%99%B5%E9%AB%98%E7%B4%9A%E4%B8%AD%E5%AD%B8%E5%85%AC%E7%89%A9%E6%AF%80%E6%90%8D%E5%A0%B1%E4%BF%AE%E5%96%AE.doc

